
 

餐饮服务许可证登记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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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受理范围 
本行政许可适用于沧源县辖区内从事餐饮服务

企业和个人。 

二、审批条件 
（一）新办（首次）、增项、到期复查的准予批

准条件： 

1、具有与制作供应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
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、贮存等场所，保持该场
所环境整洁，并与有毒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
定的距离; 

    2、具有与制作供应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
经营设备或者设施，有相应的消毒、更衣、盥洗、
采光、照明、通风、防腐、防尘、防蝇、防鼠、防
虫、洗涤以及处理废水、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
或者设施; 

    3、具有合理的布局和工艺流程，防止待加工食
品与直接入口食品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，避免食
品接触有毒物、不洁物; 

    4、具有经食品安全培训、符合相关条件的食品
安全管理人员，以及与本单位实际相适应的保证食
品安全的规章制度; 

    5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标准规定的有关要求。 

（二）依申请变更准予批准的条件： 

已取得《餐饮服务许可证》， 需变更单位名称、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或者业主)、地址(同址更名) 的
餐饮服务单位(属首次向我局提出餐饮服务许可申
请的单位，应按核发《餐饮服务许可证》提交资料，
持有原《食品卫生许可证》的， 应当按规定重新申
请核发《餐饮服务许可证》)。 

（三）依申请注销的准予批准条件： 

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，或
者延续申请未批准的； 

餐饮服务经营者依法终止的； 

原准予许可的餐饮服务场所或者主要设备、设
施已不存在的； 

餐饮服务许可证依法被撤销、撤回或者因严重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餐饮服务许可

证依法被吊销的； 

餐饮服务经营者主动申请注销的； 

6、依法应当注销餐饮服务许可证其他情形的。 

三、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
受理地点：沧源县政务服务大厅一楼市场监督

管理局窗口 

办事窗口：沧源县政务服务大厅一楼市场监督
管理局窗口 

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上午 8:00—11:30，下
午 14:30—17:30 

四、申请材料 
餐饮服务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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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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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设施等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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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复印件应选用 A4 纸张，同时加盖公章。 

 
五、审批时限 
法定时限：7个工作日 
承诺时限：7个工作日 
六、审批收费 
此项目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七、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
审批结果：餐饮服务许可证 
送达方式：直接领取 
沧源县政务服务大厅一楼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 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 
咨询电话：0883-7126257 
监督电话：0883-7121108 
咨询地址：沧源县政务服务大厅一楼市场监督

管理局窗口 
投诉地址：沧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九、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
下载地址：沧源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——信

息公开——行政审批项目办事指南。 

直接领取：受理窗口。 

 


